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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3 年度

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本部门 2023 年行政许可实施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3 年度，长宁区建管委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许可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严格按照相关文件的规定实施行政

许可。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，依法将清单事项对外公

开，严格按照规定的审批程序和时限进行审批。

二、行政许可办理情况

根据长宁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 年版），我委有办件量

的行政许可办理情况如下：

1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：申请 310 件，批准 306 件。

2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：申请 8 件，批准 8 件。

3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：申请 150 件，批准 150 件。

4、取水许可：申请 3 件，批准 3 件。

5、河道管理范围内树木迁移审批：申请 7 件，批准 7 件。

6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：申请 4 件，

批准 4 件。

7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施工方案审核：申请 10 件，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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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 10 件。

8、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（不含河道采砂）的审批：申

请 3 件，批准 3 件。

9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：申请 1 件，批准 1 件。

10、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：申请 288 件，批准 288 件。

合计 10 个事项，共收到申请 784 件，受理 780 件，批准 780

件，所有事项均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程序办理，申请、受理、审查

决定均在规定时限内完成，及时公开办理结果。

三、批后监管开展情况

根据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，建立了颁发施工许可

证后的监督检查制度，对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条件发生变化、延期

开工、中止施工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

理。

根据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

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开展行政许可事项批后监管工作。对河道管

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施工方案审核开展监管 10 次、生产建设项目水

土保持方案审批监管 37 次、河道管理范围内树木迁移审批监管 4

次、取水许可监管 3 次，河道管理范围内特定活动审批监管 1 次，

本年度合计开展 55 次批后监管工作，未收到有效投诉举报。

对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开展批后监管。一是通过定期巡查、

专项检查、联合执法等方式，对获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跟

踪监督，确保行政许可事项的有效执行和规范有序。二是依托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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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网格化管理平台，通过视频等有效手段进行全过程监督。同时

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形成监管合力，有效遏制违法违规

行为的发生。

四、改革创新情况

2023 年，区建管委根据《上海市加强集成创新持续优化营商

环境行动方案》《关于深化系统集成 推动上海市工程建设领域营

商环境一体化改革的实施意见（6.0 方案）》，积极推进优化工

程建设领域营商环境相关工作。

着力加强改革制度系统集成。以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为主线，

在社会投资项目中全面推行一站式办理施工许可，施工许可按照

时限、按要求完成。一站式办理综合竣工验收，规范综合竣工验

收办理流程和时限，优化验收服务体验。

着力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便利度。巩固推行“桩基先

行”，2023 年共有 2 个项目实施“桩基先行”，1 个项目实施“桩

基+围护”施工许可。优化完善“水电气网联合报装”一件事，建

立联合报装工作联系机制，积极推动有报装需求的在建项目实施

联合报装；牵头协调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燃气和通信单位，推进

主动对接、联合踏勘等工作。

着力提升工程建设领域政务服务质量。建立“精准对接”服

务机制，持续提高窗口服务水平。针对项目进行项目排摸，做好

跨前服务，依托经济楼宇推进会、城市更新项目推进会，全程跟

进项目推进过程，在各环节跨前服务，避免企业走弯路，保证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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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少跑腿。依托审批审查中心提供帮办服务，构建线上帮办和线

下帮办相结合、领导干部帮办和工作人员帮办相结合的模式。

着力提升工程建设领域监管质量和水平。创新数字化监管新

模式，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开展水土保持监管，并对防治责任范

围、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等进行解译，形成遥感监管成果。在

工程建设领域监管执法方面不断健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、“互

联网+监管”等工作机制，充分发挥现代科技手段在事中事后监管

中的作用，推动监管创新，提高监管效能。

五、监督制约情况

坚持公开透明原则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通过政府信息公开

平台及时发布行政许可相关信息，包括申请条件、办理流程、办

理时限等。充分运用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制度、“一网通办”专

属网页等，加强对改革措施实施效果的评估，及时做出调整优化。

做好企业群众投诉举报处理，畅通投诉渠道，限时办结投诉事项，

做到让企业群众满意。对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，做到调查核

查，纠正处理。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
（一）施工许可方面

主要问题：服务对象在施工许可申报时，对特殊类装修项目、

消防设施变动、使用功能调整等问题理解不到位，可能影响后续

申请施工许可的办理进度。

改进措施：积极做好提前沟通，从项目信息报送阶段开始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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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项目对接、积极跨前服务，分类指导，在保证严格审批环节的

基础上，做好各环节告知和服务，保证项目顺利推进实施。针对

涉及消防设施变动、功能调整等改动较大的问题，及时与建设单

位进行对接沟通传达，明确装修内容及申报口径，帮助其尽快申

报施工许可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面

主要问题：基层水土保持监管工作仍存在困难。随着全国“放、

管、服”改革的推进，对水土保持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：

由于受到编制的限制，造成专职水土保持监管人员较少，同时从

事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的人员专业能力水平也有进一步提高的空

间。

改进措施：建议强化基层水土保持监管力量。目前我区水土

保持监管力量有待加强，要满足水土保持预防、监管等职责，必

须从机构、人员、能力培养等方面上进行充实和完善。需加强与

市级部门的沟通，争取支持和指导，开展更多学习交流，以应对

新时期水土保持工作。


